


合 同

2026年5月 12 日，商丘市梁园区农业农村局以竞争性磋商方式对商丘市

梁园区农业农村局2026年高素质农民培育项且进行了采购。经竞争性磋商小组

评定， 内黄县启航职业培训学校有限公司为该项 目 中标供应商， 现于中标通知

书发出之日起三十日内，按照采购文书确定的事项签订本合同。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 等相关法

律法规，按照平等、 自愿、 公平和诚实信用的原则，经商丘市梁园区农业农村局

(以下称： 甲方) 和内黄县启航职业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乙方) 协

商一致，约定以下合同条款， 以兹共同遵守、 全面履行。

1. 1 合同组成部分

以下文件为本合同的组成部分，并构成一个整体，需综合解释、 互相补充 。

如果下列内容出现不一致的情形， 那么在保证按照采购文件确定的事项的前提

下，组成本合同几个文件的优先适用顺序如下：

1. 1. 1 本合同及其补充合同、 变更协议；

1. 1.2 中标通知书；

1. 1. 3 投标文件 (含澄清或者说明文件 );

1. 1.4 招标文件 (含澄清或者修改文件);

1. 1.5 其 他相关采购文件。

1.2 标的

1.2.1 标的名称： 商丘市梁园区农业农村局2026年高素质农民培育项目梁

园区粮油和重要农产品生产经营主体能力提升、新产业新业态带头人培育、文

明乡风建设素质素养提升175人；

1.2.2 标的数量： 120日历天

1.2.3 标的质量： 合格，符合国家及相关行业标准 _。

1.3 货款

货款总价为： ¥ 510000 元 (大写： 伍拾壹万元整人民币)。



1.5 履行期限、 地点和方

1.4 付款方式：任务完成后，转帐。合同签订生效，且具备实施条件后 3 
个工作日内，支付合同总金额的40%作为预付款，服务完成并经验收合格，
一次性支付剩余全部款项。

式

1.5. 1 履行期限

1.5.2 履行地

：120日历天

点 ：        

1.6.2 除不可抗力外，如果甲方没有按照本合同约定的付款方式付款， 那

么乙方可要求甲方支付递约金，违约金按每迟延付款一日的应付而未付款的%

计算， 最高限额为本合同总价的%;迟延付款的违约金计算数额达到前述最高限

额之日起，乙方有权在要求甲方支付违约金的同时，书面通知甲方解除本合同

1. 5.3 履行方式 ：线上线下相结合

1.6 违约责任

1.6.1 除不可抗力外，如果乙方没有按照本合同约定的期限、 地点和方式

履行，那么甲方可要求乙方支付违约金，违约金按每迟延履行一日的应提供而

未提供服务价格的%计算、最高限额为本合同总价的%:迟延履行的违约金计算数

额达到前述最高限额之日起， 甲方有权在要求乙方支付违约金的同时， 书面通

知乙方解除本合

梁园区境内

同；

；

1.6.3 除不可抗力外，任何一方未能履行本合同约定的其他主要义务，经

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的，或者任何一方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

合同 目的的，或者任何一方有腐败行为(即：提供或给予或接受或索取任何财物

或其他好处或者采取其他不正当手段来影响对方当事人在合同签订、 履行过程

中的行为)或者欺诈行为 (即：以谎报事实或隐瞒真相的方法来影响对方当事人

在合同签订、 履行过程中的行为)的， 对方当事人可以书面通知违约方解除本合

同：

1.6.4 任何一方按照前述约定要求违约方支付违约金的同 时，仍有权要求

违约方继续履行合同 、 采取补救措施， 并有权按照已方实际损失情况要求违约

方赔偿损失； 任何一方按照前述约定要求解除本合同的同时，仍有权要求违约

方支付违约金和按照已方实际损失情况要求违约方赔偿损失；且守约方行使的

任何权利救济方式均不视为其放弃了其也法定或者约定的权利救济方式。

1.6.5 除前述约定外，除不可抗力外，任何一方未能履行本合同约定的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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